
预算外资金实行专储后，资金使用直接在财政的监督

之下，单位用钱受到一定的约束，有些单位就钻票证管

理比较混乱的空子，把钱存到储蓄所，逃避财政监督。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从完善票证管理入手，杜绝公款私

存、坐支收入。首先，清理原领出发票，已用完的发票存

根需交回财政审查，对未使用的进行重新登记。其次，

健全发票领用制度，采取以旧换新办法，旧的不交，新

的不领。单位对用完的发票需填财政印制的报单，报单

内容有：发票号码、收款总额、发票使用单位、收费许可

证号、财政核实签章等。使用单位一次领用的发票不得

超过一个季度的用量。

预算管理
加强罚没管理  
坚持依法执罚

黄达孝  陈 新华

罚没是执法机关依照国家法律和有关规章制度对

不履行法定义务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实施的经济

处罚。由于罚没直接关系到被罚者的经济利益，故对制

止违法违章行为，保证国家法律和规章制度的贯彻执

行具有积极的作用，因而它是国家机关管理社会经济

生活的重要手段。目前的问题是，不依法执罚的现象在

社会经济生活中还大量地存在着。如有的执法机关随

意出台罚没项目，提高罚没标准；有的在行使罚没处罚

时不使用由财政机关统一制发的罚没票据；有的违反

规定截留、坐支罚没收入，甚至用罚没收入发奖金、盖

楼房、买车、请客送礼，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增

加了企、事业单位和人民群众的负担，而且严重损害了

执法机关的形象。因此，为了保证执法机关依法执罚，

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罚没管理。

一、罚没项目及其标准的管理。罚没项目及其标准

是执罚的依据。罚没项目及其标准制定得合理与否，直

接关系到执罚行为是否合理。为了控制罚没项目的数

量，保证罚没项目及其标准的合理性，应当对罚没项目

及其标准的出台有一定的限制，即规定哪些国家机关

有权制定罚没项目。按照我国《宪法》和《地方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全国人大

及其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除修改宪 法外，还可制

定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国务

院可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行政法规；省（自治区、直辖

市）、省会所在市、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

常委会可制定不与宪 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

方性法规；国务院各部门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

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内，可制定部门规章；

省（自治区、直辖市）、省会所在市、国务院批准的较大

市的人民政府在一定的权限内还可制定地方规章。只

有这些国家机关有权制定罚没项目及其标准。这些国

家机关在制定罚没项目及其标准的权力上是不相等

的，存在着所属关系。国务院各部门，省（自治区、直辖

市）、省会所在市、较大的市的人大和政府，根据法律赋

予的权限，将法律、行政法规有关罚没的规定具体化和

制定新的罚没项目及其标准时，不能同法律、行政法规

有抵触。

二、执罚人员的管理。执罚人员是依法执罚的主

体。执罚人员的管理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提高执罚人员

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二是建立执法单位的内部监

督制约机制。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整顿执罚队伍。对执罚队伍中不符合条件的

临时工、合同工和社会闲散人员一律辞退。今后应有计

划地从大中专毕业生、转业退伍军人中招收一些素质

比较高的人员，来充实执罚队伍。（二）加强对执罚人员

的培训，努力提高执罚人员的政治素质，组织执罚人员

学习有关的法律、规章和制度，提高执罚人员的业务素

质。（三）执罚人员要持“罚没许可证”上岗执罚。（四）对

执罚人员实行定期岗位轮换。（五）建立健全奖惩制度。

对长期依法执罚的人员要予以奖励；对以权谋私、不依

法执罚的人员要给予必要的处分，如给予党纪政纪处

分、调离执罚岗位；情节严重的，还要依法追究其法律

责任。

三、罚没收支的管理。罚没收入是执法机关执罚时

所取得的经济收入。明确罚没收入的归属是管好罚没

收入的关键。确定罚没收入的归属应主要从以下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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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考虑：首先，执法机关在执罚时是代表国家执罚

的，其执罚的依据也是国家法律和规章制度，这就从根

本上决定了罚没收入的归属，应当归国家所有。其次，

不履行法定义务的行为，一般不会对执法机关和执法

人员有什么损害，而只会给社会带来损害，故罚没收入

也应归作为社会利益总代表的国家所有。再次，如果将

罚没收入归执法部门所有，多罚多得，少罚少得，就会

造成一些执法机关以罚代刑、以罚代管和乱罚款的现

象。既然罚没收入应当归国家所有，所以执法机关应当

将依法查处的罚没收入全部上缴财政。

罚没收入上交财政后如何使用？应明确两个问题：

（一）罚没收入是全部用于平衡预算还是拿出一部分用

于支付执法机关办案经费。在目前行政经费短缺和办

案经费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为了保证执法机关办案的

需要，财政部门应从罚没收入中拿出一部分用于支付

办案经费。（二）如何从罚没收入中支付办案经费。一种

做法是对各执法机关上交财政的罚没收入规定一个统

一的比例，将一部分罚没收入返回执法机关用于支付

办案经费。这种做法容易引起执法机关为了本部门或

个人的利益，出现以罚代刑、以罚代管、乱罚款，不能采

用。另一种方法是“收支两条线”，即财政机关根据执法

机关办案的实际需要，从罚没收入中拿出一部分列入

支出预算，安排一定数量的办案经费。如果罚没收入高

于办案经费的实际需要，多余的罚没收入可用于平衡

预算；如果罚没收入低于办案经费的实际需要，根据财

力状况还可从其他财政收入中再拿出一部分用于支付

办案经费。这样做既有利于保证执法机关的办案经费，

又不会引起执法机关以罚代刑、以罚代管、乱罚款。

四、罚没票据的管理。罚没票据是执法机关依法实

施经济处罚、收取罚没款时所使用的书面证明。一些执

法机关和执法人员截留、坐支罚没收入，往往是通过使

用自制罚没票据，用其他票据代替罚没票据，不给被罚

者开具罚没票据等方式逃避监督造成的。罚没票据的

管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罚没票据的印制。由

于罚没收入应如数上缴财政机关，故罚没票据也应由

财政机关印制。为了便于财政机关和广大群众对执法

机关的执罚行为进行监督，罚没票据应设置“被罚者姓

名”、“单位”、“违法违章事实”、“罚没金额”等栏目，一

式三联，并套印财政机关的罚没专用章。（二）罚没票据

的领发。罚没票据的领发应定期（按季或按月）进行。财

政机关可根据执法机关一定时期内执罚工作的需要，

确定执法机关每季（或月）所需耗用的罚没票据数量，

作为执法机关罚没票据使用定额。在刚开始的第一个

季度（或月份），财政机关按定额向执法机关发放罚没

票据。此后，在每季季初（或每月月初），财政机关根据

执法机关上缴的使用过的罚没票据存根的数量，发放

新的罚没票据。这样使执法机关拥有的罚没票据数量

经常保持在定额水平上，既能保证执罚工作的需要，又

能保证罚没票据的及时缴销。（三）罚没票据的使用。执

法机关领回罚没票据后，应加盖单位的公章。然后将罚

没票据发放给执罚人员。执罚人员在使用罚没票据时

应用复写纸在三联单上填明被罚者的姓名、单位、违法

违章事实、罚没金额等。一联交被罚者作为合法的执罚

凭证，其余两联交本单位财务部门。（四）罚没票据的缴

销。执法机关财务部门收到执罚人员交来的使用过的

两联罚没票据存根后，应将其中一联留作记帐使用，另

一联定期（按月或按季）上交同级财政机关，以领取新

的罚没票据。

预算管理
关于行政

事业性收费的
几个问题（上）

钟禹 一

行政事业性收费，是行政性收费和事业性收费的

统称。行政性收费是国家行政机关和国家授权行使行

政职权的单位在社会、经济、技术和资源管理过程中，

依据国家规定实施行政性管理的收费。主要有市场管

理费、乡镇企业管理费、公路运输管理费、土地管理费

以及企业法人登记费、社团登记费、治安管理证照费、

婚姻登记证书费、护照费，等等。其中有一部分属于规

费，像婚姻登记证书费、护照和签证费，收入上交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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